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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义务先行告知书公告

乌兰察布市万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建设的鼎盛公寓小区项目，既未办理

防空地下室建设相关许可手续，亦未全额缴纳防

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2009修正）第二十二条、《内蒙古

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2023修正）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十四条规定。本委拟对你公司作出追

缴决定，你公司应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1250685元。

因无法向你公司直接送达，邮寄送达被退

回，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权利义务先行告知书》（集发改先告字〔2025〕

第3号）。你公司应当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

到集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取《权利义务先行

告知书》（集发改先告字〔2025〕第3号），逾期即视

为送达。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张晓磊 15647464722

张 星 15947132005

联系地址：集宁区察哈尔东街商务科技文化

中心A区7号楼4楼407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3月13日

■ 权利义务先行告知书公告

乌兰察布市万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建设的怡景茗苑住宅小区1-5#楼项

目，既未办理防空地下室建设相关许可手续，亦

未全额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用，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2009修正）第二

十二条、《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办法》（2023修正）第二十八条、第二十

九条、《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

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规定。本委拟

对你公司作出追缴决定，你公司应缴纳防空地下

室易地建设费3234499.3元。

因无法向你公司直接送达，邮寄送达被退

回，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权利义务先行告知书》（集发改先告字〔2025〕

第5号）。你公司应当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

到集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取《权利义务先行

告知书》（集发改先告字〔2025〕第5号），逾期即视

为送达。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张晓磊 15647464722

张 星 15947132005

联系地址：集宁区察哈尔东街商务科技文化

中心A区7号楼4楼407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3月13日

■ 仲裁公告

陆兴兴（身份证号：150122198909214637）：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

受理申请人内蒙古振盛商贸有限公司与你方之

间关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件编号：呼仲案字

［2024］第 528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裁

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本会“三个规定”告知书、申请人

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参考格式文书（仲裁答辩书、

仲裁反请求申请书、约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

定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托书、案件举证质证认

证表、送达地址确认书）。另送达：《仲裁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按照本会

《仲裁规则》的规定，你可以从本会《仲裁员名

册》中选定仲裁员，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之日起的 10 日内，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定；

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 10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 10 日内。本

会定于2025年5月9日14时30分在本会仲裁庭

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按时参加，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联系人：张辰宇，联系电

话0471-461488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5年3月13日

■ 仲裁公告

内蒙古中农恒利农牧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受

理的申请人呼和浩特市友邦草业有限公司与你

公司关于采购合同纠纷一案（案件编号：呼仲案

字［2023］第260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申请人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25年4月18日9时30分在本会仲裁庭不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请按时参加，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并作出裁决。（联系人：张辰宇，联系电话0471-

461488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5年3月13日

■ 仲裁公告

内蒙古宇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

受理的申请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蒙银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杜海青、被申请人王

瑞花及你公司关于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

件编号：呼仲案字［2024］第423号），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

本、本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本会“三个

规定”告知书、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参考格

式文书（仲裁答辩书、仲裁反请求申请书、约定

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法定代

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案件举

证质证认证表、送达地址确认书）。另送达：《仲

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按

照本会《仲裁规则》的规定，你公司可以从本会

《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裁员，选定仲裁员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 10 日内，逾期则由本会

主任指定；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

起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

日内。本会定于 2025 年 5 月 8 日 9 时 30 分在本

会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按时参加，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联系人：张辰

宇，联系电话0471-461488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5年3月13日

■ 仲裁公告

鄂尔多斯市中盛光伏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

受理的申请人呼和浩特水文水资源分中心（原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水文勘测局）与你公

司之间关于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件编

号：呼仲案字［2024］第 529 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

本、本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本会“三

个规定”告知书、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参

考格式文书（仲裁答辩书、仲裁反请求申请书、

约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法

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

案件举证质证认证表、送达地址确认书）。另

送达：《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

视为送达。按照本会《仲裁规则》的规定，你公

司可以从本会《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裁员，选

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 10 日

内，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定；提交答辩书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 10 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之日起的 10 日内。本会定于 2025 年

5 月 9 日 9 时 30 分在本会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请按时参加，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

作出裁决。（联系人：张辰宇，联系电话 0471-

461488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5年3月13日

■ 债权转让通知

刘进文、燕丽、刘罕平、张玉珍、丁满有、应鹏、刘
军、王宇韬、苏美琴、杜鹏：

我公司于 2023年12月27日依法取得并享

有（2012）鄂中法民一初字第00217号民事判决书

所确定的债权和担保权利。2025年3月6号，我

公司将上诉债权和担保权利（案涉合同编号为

201136114B100002号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或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依法全部转让给了杨

霞（公民身份号码：152726197111110041）。现依

法向刘进文等上述债务人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

请上述债务人收到通知书后，向受让人杨霞履行

相关义务。

鄂尔多斯市金鑫达商贸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3日

■ 关于认领遗体的公告

根据《呼和浩特市无人认领遗体处置方法》

（呼民政发［2024］90号），现对以下遗体进行登报

公示。

遗体一：2014年4月29日，在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天骄花园南侧平房发现一名男性遗体，男

性，其他信息不详。

遗体二：2021年6月21日，在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敬老院小区发现一名男性遗体，死者姓名：

段文博，男，居民身份证号152726196209190313，

户籍所在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旗巴拉贡镇

杭锦路单元3075号。无家属认领。

遗体三：2017 年 3 月 6 日，在呼和浩特市第

一医院发现女弃婴一名。无家属认领。

遗体四：2019 年 1 月 7 日，在呼和浩特市妇

幼保健医院一名男性死亡，死者姓名：李来生，

男，居民身份证号码：150121196311127111，户籍

所在地：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白庙子镇小丹巴

村857号。无家属认领。

如有关单位或亲属知晓相关信息、认领遗体

者请与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玉泉区分局昭君路派

出所联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后仍无人认领的，

玉泉区公安分局将按照法律规定依法火化遗体。

联系人：赵警官 张警官

联系电话：5150110 15047876500

特此公告。

单位：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玉泉区分局昭君路派出所
时间：2025年3月13日

■ 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监狱就留场就业老残人员
生活补助事宜公告如下：

一、胡静波等11人系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

监狱留场就业老残人员。1998年以前内蒙古自

治区扎兰屯监狱为胡静波等11人计提老残人员

生活补助合计26424.46元。

二、具体人员姓名和金额如下：

胡静波 996 元；陈朗 1708.9 元；王书礼 3677

元 ；唐 臻 楷 1735.76；徐 经 西 883.54 元 ；林 江

5891.04 元；乐小毛 672.67 元；白桂芳 2000 元；刘

林章770.6元；董其先8088.95元。

另有曾天泉系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监狱留

场就业原国民党县团人员，2013年去世，死亡抚

恤金总额103970.00元。

三、上述人员或继承人请于4月4日前持本

人有效证件（继承人还需持有近亲属关系证明）

到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监狱领取相应补助，联系

电话0470-3618337，逾期不再办理。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监狱
2025年3月13日

■ 遗失声明

李二补（证件号：152622196705153537）不动

产权证丢失，权证号：蒙（2019）和林格尔县不动

产权第0003570号，证书编号：15002024307，房屋

坐落位置：和林格尔县舍必崖乡董家营行政村

董家营村，声明作废。

王春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丢失，残

疾证号：15012319810120561144，声明作废。

赛罕区兰宇家具门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150105MABM2R4K05，声明

作废。

张巴特购买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村明

珠丽景西区2号楼2单元21层东B户97.5㎡福利

楼，将16万元购房收据和房卡丢失。声明作废。

内蒙古蒙东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50121MA7FTE6C66）将公章及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2025年3月13日

内蒙古鑫懿旭甯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

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清单中所列包括但

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抵押人及其清算业务

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内

蒙古鑫懿旭甯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抵押合同约定及生效法律文书认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

人、担保人、抵押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

责任）。

特此公告

注：本公告清单所列债权的本金、利息、

罚息应按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生效法律

文书及法律法规规定计算，公告所列与实际计

算不一致的，以实际计算为准。

张家口晶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内蒙古鑫懿旭甯商贸有限公司

2025年 3月13日

根据张家口晶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内

蒙古鑫懿旭甯商贸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

协议，张家口晶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将其对公

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

和其他相关协议、法律文书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受让人内蒙古鑫懿旭甯商贸有限

公司，张家口晶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特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担保人、抵押人及借款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

体。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满洲里朗威经济贸

易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08 年满授字 001 号《授信额度协议》；2008 年满

借字 001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短期）》、2008 年满借

字 002 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短期）》；（2008）承字第

001 号《商业汇票承兑协议》、（2008）承字第 002 号

《商业汇票承兑协议》、（2008）承字第 003 号《商业汇

票承兑协议 同》、2008 年信字 》；2008 0127 年信字

号《开立信用证合同 110 号《开立信用证合》、2008年

信字 0130 号《开立信用证合同》、2008 年信字 0131

号《开立信用证合同》、2008 年信字 0132 号《开立信

用证合同》、2008 年信字 0135号《开立信用证合同》、

2008 年信字 0136 号《开立信用证合同》、2008 年信

字 0146 号《开立信用证合同》、2008 年信字 0149 号

《开立信用证合同》、2008 年信字 0150号《开立信用

证合同》、2008 年信字 0152 号《开立信用证合同》、

2008年信字0153号《开立信用证合同》

保证人名称

哈 尔 滨 长 行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任保证

保证合同编号

2008 年 满 保

字 007 号《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

抵、质押物情况

以债务人拥有的

位于满洲里市南

区阜城街南远方

中学教学楼 舍、

食 堂 共 计 34，

953.17 平 方 米

房 、宿产，位于满

洲里市南区阜城

街南道口路东外

环路北平安路西

99，875 平方米教

育 用 地 ， 蒙

E40306 风神牌轿

车提供抵押。

抵、质押合同编号

2008 保质总字 001 号的《保证

金质押总协议》；2008 年保质

字 071、073、074、075、077、078、

084、085、0150、088、089 号《保

证金质押确认书》2008 年质字

0128 号《质权合 同》、2008年质

字 0131 号《质权合同》、2008年

质字 0146号《质权合同》；2008

年满抵字 001 号《最 高 额 抵

押 合 同》、2008 年满抵字 005

号《最高额抵 押 合 同》；2008

年满抵字 024 号《抵押合同》、

2008 年满抵字 025 号《抵押合

同》

债权本金

129，627，826.16

债权利息及代垫费用

315，039，971.86

债权合计

444，667，798.02

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单位：元

张家口晶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鑫懿旭甯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